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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退休金給付制度



平常提撥基金與退休給
付金額並無必然關係

平常提撥基金與退休給
付金額並無必然關係

退休金多寡視提繳金額
及投資收益而定

退休金多寡視提繳金額
及投資收益而定

未退休前即保證可領取
一定數額之退休金

未退休前即保證可領取
一定數額之退休金

雇主承諾員工於退休時
，按約定退休辦法支付
定額之退休金或分期支
付一定數額之退休俸

雇主承諾員工於退休時
，按約定退休辦法支付
定額之退休金或分期支
付一定數額之退休俸

確定給付制確定給付制

無法保證未來可領取
之退休金數額

無法保證未來可領取
之退休金數額

定期提撥一定數額基金
，交付信託人保管運用
；該累積基金及其孳息
或收益即為退休金

定期提撥一定數額基金
，交付信託人保管運用
；該累積基金及其孳息

或收益即為退休金

確定提撥制確定提撥制



職業年金
（月退休金）

職業年金
（月退休金）

社會保險年金
（公保、勞保）

社會保險年金
（公保、勞保）

商業年金商業年金
確定提撥

( 退休後參加 )

三層年金三層年金

105年以後新進人員

確定給付

確定提撥
+

確定給付
單
層
制

雙
層
制

以第二層給付之退休金抵充保險費



未來擇領月退休金條件



100年 110年 115年

90制過渡期
指標數
85~89

85制過渡期
指標數
75~84

全面實施
90制

未來得擇領月退休金之條件

年齡≧ 60＆年資≧ 30
年齡≧ 65＆年資≧ 15
年齡≧ 60＆年資≧ 30
年齡≧ 65＆年資≧ 15

＆年齡≧ 50
＆年資≧ 25
＆年齡＋年資≧當年指標數

＆年齡≧ 50
＆年資≧ 25
＆年齡＋年資≧當年指標數



年資滿 15 年

60 歲

年資滿 30歲

65 歲到 65 歲
再領

月退休金 60 歲

一次退休金

年資滿 25年
年齡滿 50歲

展期年金

年資 15年

未來得擇領月退休金條件示意圖

年資滿 25年
年齡滿 60歲

減額年金

每提前 1年
減 4%

年資滿 30年

至 60 歲
再領

月退休金

年資滿 30年
年齡滿 50歲

展期年金

年資滿 30年
年齡滿 55歲

減額年金

每提前 1年
減 4%

65 歲
前 5年起

60 歲
前 5年起

展期年金
到 65歲再領

或
減額年金
每提前 1年

減 4%

60 歲

65 歲
前 5年起



什麼是公保年金



月
退
休
金

2.如未超過退休所得上限，
  即可按 1.3% 最高給付率支
  領年金

先
設
定
退
休
所
得
上
限

給付率大於 0.75% 之年金，只能領 65%

每月公保年金 = 保俸 × 公保年資 × 給付率

給付率最低 0.75% 、最高 1.3%

1. 先按最高給付率 1.3% 計算

3.依給付率 0.75% 計算之年金
  全額支領；依大於 0.75% 至
  1.3% 計算之年金，支領 65%

公
保
年
金

公
保
年
金



月
退
休
金

公
保
年
金

2.如已超過退休所得上限，
  只能按上限與月退休金間
  之差額支領年金

給付率大於 0.75% 之年金，只能領 65%

每月公保年金 = 保俸 × 公保年資 × 給付率

給付率最低 0.75% 、最高 1.3%

1. 先按最高給付率 1.3% 計算

3. 實際給付率 =
  Ｘ ÷ 保俸 ÷ 公保年資

Ｘ

4.依給付率 0.75% 計算之年金
  全額支領；依大於 0.75% 至
  1.3% 計算之年金，支領 65%

先
設
定
退
休
所
得
上
限



月
退
休
金

公
保
年
金

3.計算結果，如實際給付率
  小於 0.75% ，一律按 0.75%
  計算年金，不受退休所得
  上限之限制

給付率大於 0.75% 之年金，只能領 65%

每月公保年金 = 保俸 × 公保年資 × 給付率

給付率最低 0.75% 、最高 1.3%

2. 實際給付率不得小於 0.75%

公
保
年
金

Ｘ

1.實際給付率 =
  Ｘ ÷ 保俸 ÷ 公保年資

先
設
定
退
休
所
得
上
限



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第 17 條第 4 項

被保險人請領養老年金給付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養老年金給付應依基本年金率計給：
一、依法資遣。
二、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五年以上而離職退保。
三、支（兼）領之月退休（職、伍）給與係由下列
       權責單位負最後財務責任：
     ( 一 ) 政府機關（構）或學校。
     ( 二 ) 政府機關（構）或學校與被保險人共同提儲
           設立之基金。但所設基金屬個人帳戶者，不
           在此限。

被保險人請領養老年金給付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養老年金給付應依基本年金率計給：
一、依法資遣。
二、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五年以上而離職退保。
三、支（兼）領之月退休（職、伍）給與係由下列
       權責單位負最後財務責任：
     ( 一 ) 政府機關（構）或學校。
     ( 二 ) 政府機關（構）或學校與被保險人共同提儲
           設立之基金。但所設基金屬個人帳戶者，不
           在此限。

公教人員一律適用基本年金率
每月公保年金 = 保俸 (15 年平均 ) × 公保年資 × 0.75%每月公保年金 = 保俸 (15 年平均 ) × 公保年資 × 0.75%



公教人員保險法草案第 17 條第 1 項、第 3
項

（第三項）
依第一項規定請領養老給付之被保險人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給與養老年金給付：
　　一、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五年以上且年滿六十五歲。
　　二、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二十年以上且年滿六十歲。
　　三、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三十年以上且年滿五十五歲。

（第三項）
依第一項規定請領養老給付之被保險人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給與養老年金給付：
　　一、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五年以上且年滿六十五歲。
　　二、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二十年以上且年滿六十歲。
　　三、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三十年以上且年滿五十五歲。

須符合一定條件者，始能支領公保年金

（第一項）　　
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遣，或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五
年且年滿五十五歲以上而離職退保時，給與養老給付。

（第一項）　　
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遣，或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五
年且年滿五十五歲以上而離職退保時，給與養老給付。



公教人員保險法草案第 19 條

1. 擔任具有危險及勞力等特殊性質職務而屆齡退休者，只要加
  保年資滿 15 年以上，不受年齡限制。
1.擔任具有危險及勞力等特殊性質職務而屆齡退休者，只要加
  保年資滿 15年以上，不受年齡限制。

支領公保年金之例外

2. 因公傷病致不堪勝任職務而命令退休者，或符合本法所規定
  之全殘廢標準，且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力而退休 ( 職 ) 或
  資遣者，不受年資及年齡限制。

2.因公傷病致不堪勝任職務而命令退休者，或符合本法所規定
  之全殘廢標準，且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力而退休 ( 職 ) 或
  資遣者，不受年資及年齡限制。

3.符合本法第 17 條第 3 項所規定年資，但年齡不符者，得選擇
  展期養老給付年金。即至年滿第 17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起支年
  齡後，再領取養老年金給付。

3.符合本法第 17 條第 3 項所規定年資，但年齡不符者，得選擇
  展期養老給付年金。即至年滿第 17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起支年
  齡後，再領取養老年金給付。



公保18%優存與公保年金之主要差異簡表
項　目 公保養老給付18%優惠存款 公保養老年金

金額計
算公式

可辦優存  之公保養老給付本金 × 
18% ÷ 12

 保險俸額 × 0.75% × 投保年資

限　制 【18%利息+月退休金】不得
超過在職所得之一定百分比 總年資不得超過35年

穩定性 政策有調整時，須依規定調整 計算公式之保險俸(薪)額依同等級公
教人員保險俸(薪)額調整

死　亡 須立即解約；存放台灣銀行之養
老給付本金全部歸還繼承人

累計領取之養老年金如少於原可領取之一
次養老給付總金額時，發還其差額；另有
遺屬年金之設計

其　他

1.具有新法實施前之公保年資者，得依意願選擇「依規定辦理18%
  優惠存款」或「支領公保養老年金」。
2.新法將追溯自99年1月1日實施。但99年1月1日以後已退休並領
  取養老給付者，如欲改選為年金給付，應於新法公布後6個月內
  全數繳回已領之「一次養老給付」及「全部優存利息」。



新退撫法扣減退休所得方式
與歷次退休金改革之主要不同



95版

本 (年功 )俸＋專業加給＋主管加給＋年終獎金

歷次退休金改革之基本原則

所得替代率≦

新舊制月退休金＋月補償金＋年終慰問金 +公保優存利
息

退休所得

現職所得

     新舊制月退休金＋月補償金＋公保優存利息

按年資核定不同上限

99 、 100 、 102版

95 、 99 、 100版
不分年資、職等

一律 80%

102版

95版

        本 (年功 )俸 × 2
99版

   
   本 (年功 )俸 × 2
   本 (年功 )俸＋專業加給＋主管加給＋年終獎
金

100版
  本 (年功 )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

102版

天花板條款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

新退撫法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現行制度

發還不能
優存之
公保本金

退休所得上限

退休所得超出上限之扣減原則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

無任何本金
發還



新退撫法如何扣減退休所得
－月退休金部分



現行支領月退休金者之每月所得內涵

＋

每月 18%優惠存款利息（公保養老給付）每月 18%優惠存款利息（公保養老給付）

月補償金月補償金

新制月退休金新制月退休金

舊制月退休金舊制月退休金

＋

＋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舊制月
退休金
舊制月
退休金

新制月
退休金
新制月
退休金

補償金補償金

公保優
存利息
公保優
存利息

計算基準改採 10~15 年平均計算基準改採 10~15 年平均

養老給付計算基準改採 15 年平均保俸
優存利率由 18%降至【 7%+ 台銀一年期
定存固定利率】，但最高以 9% 為限

養老給付計算基準改採 15 年平均保俸
優存利率由 18%降至【 7%+ 台銀一年期
定存固定利率】，但最高以 9% 為限

1. 法案公布後 1 年取消，已領者不變
2. 計算基準改採 10~15 年平均

1. 法案公布後 1 年取消，已領者不變
2. 計算基準改採 10~15 年平均

1. 計算基準採 10~15 年平均
2. 基數內涵由 2倍降至 1.6倍 (或 1.7)
3.迄 112 年，如退休所得超過現職所
  得之 80% 者，須再次調降

1. 計算基準採 10~15 年平均
2. 基數內涵由 2倍降至 1.6倍 (或 1.7)
3.迄 112 年，如退休所得超過現職所
  得之 80% 者，須再次調降

新退撫法扣減各項退休所得簡圖

舊制一次
退休金 (含兼領 )
舊制一次

退休金 (含兼領 )

未
來
退
休
者
須
比
照
調
降

未
來
退
休
者
須
比
照
調
降

已
退
休
者
優
存
利
率
不
變

已
退
休
者
優
存
利
率
不
變

︵
可
能
仍
有
變
化
︶



現行舊制月退休金計算方式

×
15 年以下，每年 5%
15 年以上，每年 1%

15 年以下，每年 5%
15 年以上，每年 1%

百分比百分比本 ( 年功 )
薪

本 ( 年功 )
薪

＋

930930



未來舊制月退休金計算方式之變革

×

百分比百分比本 ( 年功 )
薪

本 ( 年功 )
薪

＋

930930

106 年起，改採最後在職 10年
平均數，並逐年遞增。
111 年起，一律採最後在職 15
年平均數

106 年起，改採最後在職 10年
平均數，並逐年遞增。
111 年起，一律採最後在職 15
年平均數

維持不變維持不變



現行新制月退休金之計算

×
每年 2%每年 2%

百分比百分比本 ( 年功 )
薪

本 ( 年功 )
薪 22

×



未來新制月退休金計算方式變革

×

百分比百分比本 ( 年功 )
薪

本 ( 年功 )
薪 22

×

106 年起，改採最後在職 10年平均數，並逐年遞增。
111 年起，一律採最後在職 15年平均數
106 年起，改採最後在職 10年平均數，並逐年遞增。
111 年起，一律採最後在職 15年平均數

維持不變維持不變

106 年起，改為 1.9，並逐年遞減。
有新舊制年資者，減至 1.6 （ 109年）
只有新制年資者，減至 1.7 （ 108年）

106 年起，改為 1.9，並逐年遞減。
有新舊制年資者，減至 1.6 （ 109年）
只有新制年資者，減至 1.7 （ 108年）



　　下列人員自中華民國 105 年 1月 1日起，其所具退撫新制實
施後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應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改依附表一
所列基數內涵，逐年計算給與，不適用第 32條第 1項規定：
　　一、中華民國 84 年 7月 2日以後，至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日
　　　　以前已退休生效者。
　　二、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日以前已符合法定支領月退休金
　　　　條件而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者。

　　前項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仍依
第 31條第 1款規定辦理。

　　第 2項第 2款所稱符合法定支領月退休金條件，指符合第 38
條第 2項及第 3項、第 39條第 1項及第 4項、第 40條第 1項第 2款及
第 2項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之條件。

　　下列人員自中華民國 105 年 1月 1日起，其所具退撫新制實
施後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應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改依附表一
所列基數內涵，逐年計算給與，不適用第 32條第 1項規定：
　　一、中華民國 84 年 7月 2日以後，至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日
　　　　以前已退休生效者。
　　二、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日以前已符合法定支領月退休金
　　　　條件而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者。

　　前項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仍依
第 31條第 1款規定辦理。

　　第 2項第 2款所稱符合法定支領月退休金條件，指符合第 38
條第 2項及第 3項、第 39條第 1項及第 4項、第 40條第 1項第 2款及
第 2項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之條件。

特殊例外： 104 年 12 月 31日以前已退休者，及 104 年 12 月 31日
以前已符合支領月退休金法定條件而於 105 年以後始退休者
，重核月退休金之本 (年功 )俸基準，均不必採平均數

特殊例外： 104 年 12 月 31日以前已退休者，及 104 年 12 月 31日
以前已符合支領月退休金法定條件而於 105 年以後始退休者
，重核月退休金之本 (年功 )俸基準，均不必採平均數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 41 條第 2 、 3 、 4
項

file:///D:/transtest/memberarea/%E5%B9%B4%E9%87%91EXCEL%E7%A8%8B%E5%BC%8F%2Fpercent2013.xls


特殊例外：自 112 年起，如退休所得仍高於現職所得之 80% 者
，必須再次調降新制月退休金（即天花板條款）。
特殊例外：自 112 年起，如退休所得仍高於現職所得之 80% 者
，必須再次調降新制月退休金（即天花板條款）。

（第 2項） 
適用單層給與人員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者，依前項
、第四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逐年調降退休金後，其
退休所得替代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超過者，應調降退撫
新制實施後之退休金。 

（第 3項）
前項所定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金之調降方式、標準等相關事
項，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第 2項） 
適用單層給與人員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者，依前項
、第四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逐年調降退休金後，其
退休所得替代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超過者，應調降退撫
新制實施後之退休金。 

（第 3項）
前項所定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金之調降方式、標準等相關事
項，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 32 條



特殊例外：兼具新舊制年資但舊制年資很短者，基數內涵須
調降至 1.6 。年資相同或較短但均屬新制者，只須調降至 1.7
。可能造成前者退休金反而比後者少的現象。此類人員可選
擇將所有舊制年資比照退撫新制核算月退休金。

特殊例外：兼具新舊制年資但舊制年資很短者，基數內涵須
調降至 1.6 。年資相同或較短但均屬新制者，只須調降至 1.7
。可能造成前者退休金反而比後者少的現象。此類人員可選
擇將所有舊制年資比照退撫新制核算月退休金。

　　適用單層給與人員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其所具退撫新
制實施前年資得按第一項附表三所定僅具退撫新制實施後年
資者之基數內涵，依第三十三條規定計算退休金：
　　一、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
　　二、支（兼）領月退休金。
　　三、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

前項人員所領相關給付，應比照僅具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者
計給。

　　適用單層給與人員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其所具退撫新
制實施前年資得按第一項附表三所定僅具退撫新制實施後年
資者之基數內涵，依第三十三條規定計算退休金：
　　一、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
　　二、支（兼）領月退休金。
　　三、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

前項人員所領相關給付，應比照僅具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者
計給。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 32 條第 4 項



新退撫法如何扣減退休所得
－年資補償金部分



舊制月退休金
本 (年功 )俸 × 百分比＋ 

930

舊制月退休金
本 (年功 )俸 × 百分比＋ 

930

新制月退休金
本 (年功 )俸 × 2 × 百分

比

新制月退休金
本 (年功 )俸 × 2 × 百分

比

何謂年資補償金

15 年以內，每年 5%
15 年以後，每年 1%

15 年以內，每年 5%
15 年以後，每年 1%

每年 2%每年 2%

舊制年資未滿 15年者，在退撫新制實施後
退休金反而變少了，爰有補償金之設計

舊制年資未滿 15年者，在退撫新制實施後
退休金反而變少了，爰有補償金之設計

1.前提：舊制年資未滿 15年者
2. 可選擇按月支領或一次領取

1.前提：舊制年資未滿 15年者
2. 可選擇按月支領或一次領取

即相當舊制之 4%



舊制年資

15
年

                  每不足 1 年

   月補償金 = 本 ( 年功 )俸 ÷ 100

一次補償金 = 本 ( 年功 ) 俸 

      

舊制年資不足 15 年才有月補償金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

第 43 條

適用單層給與人員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並符合原公

務人員退休法第 30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者，於本法公布施行

行後 1年內退休時，仍得適用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0條第 2項

及第 3項規定，核發補償金。

第 43 條

適用單層給與人員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並符合原公

務人員退休法第 30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者，於本法公布施行

行後 1年內退休時，仍得適用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0條第 2項

及第 3項規定，核發補償金。

第 97 條　　
本法除第 7條、第 11條至第 15條、第 21 條至第 24 條、第 32條、
第 42 條、第 45 條至第 56條、第 63條至第 65 條、第 74 條至第 76
條自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 97 條　　
本法除第 7條、第 11條至第 15 條、第 21 條至第 24條、第 32條、
第 42 條、第 45 條至第 56條、第 63 條至第 65 條、第 74條至第 76
條自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年資補償金將廢止適用



18%18%
18%18%

補償金補償金補償金補償金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18%18%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一次補償金一次補償金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現行月補償金對退休所得之影響
－不影響月退休金，但可能影響優惠存款額度

退休所得上限 退休所得上限 

＋

∥

月補償金月補償金

8 年 4 個月
(100倍 )

×



18%
或年金
18%

或年金

補償金補償金

18%
或年金
18%

或年金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月補償金在新改革方案中之影響
－不影響優惠存款額度不變，但可能影響新制月退休金之給付

退休所得上限 退休所得上限 

不論年資、職等高低，一律 80%

補償金補償金

18%
或年金
18%

或年金

一次
補償金
一次
補償金

＋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月退
休金
月退
休金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

新退撫法

發還不能優存
之公保本金

退休所得上限

擇領月補償金對退休所得之影響變化

補償金補償金

月退
休金
月退
休金

現行制度

公保
優存
公保
優存

補償金補償金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

補償金補償金

公保
優存
或

年金

公保
優存
或

年金



現制 新退撫法

月補償金

1.永久支領，領100個月
  即相當一次補償金
2.可能擠壓公保優存額度
  ；但如產生擠壓，可領
　回無法優存之公保本金

1.永久支領，領100個月即
　相當一次補償金
2.可能擠壓新制月退休金；
  但如產生擠壓，亦無法領
  回任何本金

一次
補償金

1.一次支領，較可能容納
  較多公保優存空間
2.但未來優存利息如有減
  少或取消，亦不得要求
  改領月補償金

1. 一次支領，較可能容納
  較多公保優存空間
2. 但未來優存利息如有減
  少或取消，亦不得要求
  改領月補償金

擇領月補償金對退休所得之影響簡表



新退撫法如何扣減退休所得
－公保養老給付優存部分



      優存利息

106 年利率立即降為 12% ，爾後再逐年調降 1%

利率由 18% ，逐年降至最多 9%

 未來公保養老給付優存利率變革

110 年起，優存利率 = 臺灣銀行一年期定期存款
固定利率＋ 7% ，並以 9% 為上限 



公教人員保險法草案第 13 條

（第 1項第 1款）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殘廢、養老、死亡、眷屬喪葬
或育嬰留職停薪之保險事故時，應予現金給付；其給付金額之
計算標準，依下列規定：
一、養老給付及死亡給付：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當月起，
　　前十五年投保年資之實際保險俸（薪）額平均計算（以下
　　簡稱平均保俸額）。但加保未滿十五年者，按其實際投保
　　年資之保險俸 ( 薪 ) 額平均計算。

（第 5項）
本法中華民國○年○月○日修正施行後一年內符合請領一次養
老給付規定者，仍得按最後在保當月保險俸（薪）額為計算給
付標準。依第二項規定計算者，亦同。

（第 1項第 1款）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殘廢、養老、死亡、眷屬喪葬
或育嬰留職停薪之保險事故時，應予現金給付；其給付金額之
計算標準，依下列規定：
一、養老給付及死亡給付：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當月起，
　　前十五年投保年資之實際保險俸（薪）額平均計算（以下
　　簡稱平均保俸額）。但加保未滿十五年者，按其實際投保
　　年資之保險俸 ( 薪 ) 額平均計算。

（第 5項）
本法中華民國○年○月○日修正施行後一年內符合請領一次養
老給付規定者，仍得按最後在保當月保險俸（薪）額為計算給
付標準。依第二項規定計算者，亦同。

未來公保養老給付核算基準



未來公保養老給付可辦優惠存款之額度認定

◆廢除優惠存款辦法附表（從優逆算表），公保
   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改按退撫新制實施前實際可
   領取之養老給付金額辦理。

◆可能 106 年起實施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 44 條

　　適用單層給與人員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領取之
一次退休金，以及退撫新制實施前參加公務人員保險年資所
領取之一次養老給付，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
存款。 （優存法源）

　　前項一次退休金與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適用對象、
辦理條件、金額、利率、期限、利息差額補助、質借等相關
事項，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辦法定之。（授權依據）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退休人員辦
理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金額，依本法公布施行前之規定
辦理。（已退者條款，但對已退者不一定有利）

　　適用單層給與人員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領取之
一次退休金，以及退撫新制實施前參加公務人員保險年資所
領取之一次養老給付，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
存款。 （優存法源）

　　前項一次退休金與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適用對象、
辦理條件、金額、利率、期限、利息差額補助、質借等相關
事項，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辦法定之。（授權依據）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退休人員辦
理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金額，依本法公布施行前之規定
辦理。（已退者條款，但對已退者不一定有利）



88年5月30日前   1—10年：每年1個月
 11—15年：每年2個月
 16—19年：每年3個月
 20年以上：36個月

88年6月1日後  每年1.2  個月

退撫舊制中
參加公保年資

1 2 3 4 5 6 7 8 9 10

可優存月數 4 7 10 13 16 18 20 22 24 26

退撫舊制中
參加公保年資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可優存月數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現行公保養老給付之給付標準

◆目前可辦優存額度上限認定（優存辦法之附表）

年資 12 年
降成 14 個月

公保養老給付優存額度重大變革



20
年

10
年

30
年

35
年

5
年

25
年

15
年

10 個月

20 個月

30 個月

36 個月

公
保
養
老
給
付
優
存
月
數

退撫舊制且參加公保年資

逆

逆

原始優存逆算表

未

現

現

公保養老給付得辦優存月數變化示意圖

未來18%改革 現行18%改革

未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

月
退
休
金

月
退
休
金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有利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

不利

依
現
制
核
定
之
優
存

依
現
制
核
定
之
優
存

未
來
核
定
之
優
存

未
來
核
定
之
優
存

優存
額度
優存
額度



搶退之迷思
－注意，原規劃之搶退措施已取消



◆ 增訂「任本職務最高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滿一定
年限」之額外自願退休條件。

◆ 依退休時間，規劃不同之退休金重核計算規定

完成立法總統公布
(預計 102 年下半年 )

105 年起
正式實施

計算方式
比照現職人員
計算方式

比照現職人員

即 105 年重核退休金時，必須比照現職人員
依重核當年之規定，採計退休前一定年數薪俸平均值

重核退休金
毋須採薪俸平均

計算退休金
全面採薪俸平均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 41 條最新重大修正

　　中華民國 84 年 7月 1日以前退休生效者，其退休給與之計算
基準及基數內涵仍按其原適用規定辦理。

　　下列人員自中華民國 105 年 1月 1日起，其所具退撫新制實
施後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應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改依附表一
所列基數內涵，逐年計算給與，不適用第 32條第 1項規定：
　　一、中華民國 84 年 7月 2日以後，至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日
　　　　以前已退休生效者。
　　二、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日以前已符合法定支領月退休金
　　　　條件而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者。

　　前項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仍依
第 31條第 1款規定辦理。

　　第 2項第 2款所稱符合法定支領月退休金條件，指符合第 38
條第 2項及第 3項、第 39條第 1項及第 4項、第 40條第 1項第 2款及
第 2項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之條件。

　　中華民國 84 年 7月 1日以前退休生效者，其退休給與之計算
基準及基數內涵仍按其原適用規定辦理。

　　下列人員自中華民國 105 年 1月 1日起，其所具退撫新制實
施後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應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改依附表一
所列基數內涵，逐年計算給與，不適用第 32條第 1項規定：
　　一、中華民國 84 年 7月 2日以後，至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日
　　　　以前已退休生效者。
　　二、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日以前已符合法定支領月退休金
　　　　條件而於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者。

　　前項人員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應給與之退休金，仍依
第 31條第 1款規定辦理。

　　第 2項第 2款所稱符合法定支領月退休金條件，指符合第 38
條第 2項及第 3項、第 39條第 1項及第 4項、第 40條第 1項第 2款及
第 2項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之條件。

防堵搶退防堵搶退 保障權益保障權益



搶退之迷思
－先退休者，退休金是否不受影響



完成立法總統公布
(預計 102 年下半年 )

105 年起
正式實施

一、除下列人員外， 105 年以前已退休者，仍必須比照現職人
　　員，自 106 年起逐年重核月退休金並調降優惠存款利率：
(一 )84 年 7 月 1日以後支領一次退休金者（公保優存仍須調降）
(二 )84 年 7 月 1日前退休者

二、重核時，除 104 年底以前已符合支領月退休金條件者，其

    本 (年功俸 )可不採平均數外，餘均比照現職人員

一、除下列人員外， 105 年以前已退休者，仍必須比照現職人
　　員，自 106 年起逐年重核月退休金並調降優惠存款利率：
(一 )84 年 7 月 1日以後支領一次退休金者（公保優存仍須調降）
(二 )84 年 7 月 1日前退休者

二、重核時，除 104 年底以前已符合支領月退休金條件者，其

    本 (年功俸 )可不採平均數外，餘均比照現職人員



搶退之迷思
－能否忍受日常收入至少打八折



      月退休金

每年減 5% （ 0.1÷2 ），四年降幅達 20%

      優存利息

由現行 18% ，降至 5 年後最 9% ，降幅至少 50%

原基數內涵為 2倍，未來每年減 0.1

利率由 18% ，逐年降至最多 9%

改革後之退休所得變化



搶退之迷思
－愈晚退，退休金是否反而愈少

（月退休金部分）



105 年起正式實施 112 年起底定

年資增加 8 年

依現制，新制月退休金增加
【年功俸 ×2倍 ×8 年 ×2%=32% 年功俸】

依現制，新制月退休金增加
【年功俸 ×2倍 ×8 年 ×2%=32% 年功俸】

改革後，新制月退休金增加
【年功俸 ×1.6倍 ×8 年 ×2%=25.6% 平均年功俸】

改革後，新制月退休金增加
【年功俸 ×1.6倍 ×8 年 ×2%=25.6% 平均年功俸】

年資增加，退休金仍然逐年增加，只是增幅降低年資增加，退休金仍然逐年增加，只是增幅降低



月退
休金
月退
休金

公保
優存
公保
優存

特殊例外：自 112 年起，如退休所得仍高於現職所得之 80% 者
，必須再調降新制月退休金（天花板條款），爰如退休所得
已達「天花板」者，縱繼續任職，退休所得亦不會增加

特殊例外：自 112 年起，如退休所得仍高於現職所得之 80% 者
，必須再調降新制月退休金（天花板條款），爰如退休所得
已達「天花板」者，縱繼續任職，退休所得亦不會增加

月退
休金
月退
休金

公保
優存
公保
優存

縱繼續任職
退休所得亦不會再增加



搶退之迷思
－愈晚退，退休金是否反而愈少

（年資補償金部分）



年資補償金將在法案公布後 1 年取消

舊制年資

15
年

原舊制年資每不足 1 年，可發給之金額如下：

   月補償金 = 本 ( 年功 )俸 ÷ 100

一次補償金 = 本 ( 年功 ) 俸 

      

舊制年資不足 15 年才有月補償金



搶退之迷思
－愈晚退，退休金是否反而愈少

（公保養老給付部分）



公教人員保險法草案第 17 條第 2
項

養老給付之請領方式及給與標準如下：
一、一次養老給付：保險年資每滿一年，給付一點二個月；
    最高以給付四十二個月為限。（給付年資提高為 35年）
二、養老年金給付：保險年資每滿一年，在給付率百分之零
    點七五至百分之一點三之間核給養老年金給付，最高採
    計三十五年；其總給付率最高為百分之四十五點五。
三、依前二款規定計算給付月數或給付率之年資有畸零月數
    及未滿一個月之畸零日數，均按比例發給。

養老給付之請領方式及給與標準如下：
一、一次養老給付：保險年資每滿一年，給付一點二個月；
    最高以給付四十二個月為限。（給付年資提高為 35年）
二、養老年金給付：保險年資每滿一年，在給付率百分之零
    點七五至百分之一點三之間核給養老年金給付，最高採
    計三十五年；其總給付率最高為百分之四十五點五。
三、依前二款規定計算給付月數或給付率之年資有畸零月數
    及未滿一個月之畸零日數，均按比例發給。

未來公保養老給付之給付月數將提高

現制
採計 30 年
最高 36 個月

現制
採計 30 年
最高 36個月

未來
採計 35 年

最高 42 個月

未來
採計 35 年
最高 42 個月

增加
6個月

投保俸額

增加
6個月

投保俸額

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預定 103.1.1 起施行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預定 103.1.1 起施行



◆預計 104 年 1 月 1日（公保法施行一年後）
　養老給付及死亡給付之計算標準，由現行最後
    保險俸 (薪 ) 額，改為前 15 年投保年資之實際保
    險俸（薪）額平均計算
    （公保法草案第 13 條第 1 項第 1款）

◆ 可能 106 年起實施
　廢除優惠存款辦法附表（從優逆算表），公保
   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改按退撫新制實施前實際可
   領取之養老給付金額辦理。
   （銓敘部年金改革簡報及說帖）

注意
，本項修正尚

非絕
對有利

或不利

未來公保養老給付計算基準及優存額度認定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 44 條第 3
項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退休人員辦
理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金額，依本法公布施行前之規定
辦理。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退休人員辦
理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金額，依本法公布施行前之規定
辦理。

請注意：
本條款非屬絕對性之保障

有些人可能受惠
有些人反而可能不利

請注意：
本條款非屬絕對性之保障

有些人可能受惠
有些人反而可能不利



總 結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舊制月
退休金
舊制月
退休金

新制月
退休金
新制月
退休金

補償金補償金

公保 ( 二 )
給付總額
公保 ( 二 )
給付總額

優存本金
維持依現制
核定金額

性質非保障

優存本金
維持依現制
核定金額

性質非保障

 不論何時退，影響都一樣 不論何時退，影響都一樣

可
能
有
利

可
能
有
利

可
能
不
利

可
能
不
利

搶退考量（前提： 104 年底以前已符擇領月退條件者）

投保年資 30 年以上卻提高給付
必須在法案公布施行後再退休
投保年資 30 年以上卻提高給付
必須在法案公布施行後再退休

 不論何時退，影響都一樣 不論何時退，影響都一樣

公保 ( 一 )
優存額度
公保 ( 一 )
優存額度

欲保障依現制核算之優存額度
必須在 105 年底以前退休
欲保障依現制核算之優存額度
必須在 105 年底以前退休

欲領取年資補償金
必須在法案公布後 1年內退休
欲領取年資補償金
必須在法案公布後 1年內退休

欲避開計算基準採 15 年平均數
必須在法案公布後 1年內退休
欲避開計算基準採 15 年平均數
必須在法案公布後 1年內退休

舊制一次
退休金優存

舊制一次
退休金優存

法案公布前退休
利率可能不影響

法案公布前退休
利率可能不影響



106 年起
(1)退休所得重核
(2) 適用優存新規定

搶退基本效益約 3.5 年

完成立法總統公布
(預計 102 年下半年 )

退撫法
公布後 1 年實施

退撫法
公布後 1 年實施

關鍵 C關鍵 C關鍵 A關鍵 A

年資補償金
是否被取消
年資補償金
是否被取消

公保優存額度
是否減少

公保優存額度
是否減少

優存辦法
預估 106 年實施
優存辦法

預估 106 年實施

影響決定之困擾
1.何時完立立法
2.內容會否再變

影響決定之困擾
1.何時完立立法
2.內容會否再變

關鍵 B關鍵 B

公保養老給付
總金額減少或變多
公保養老給付

總金額減少或變多

公保法
公布後 1 年內

公保法
公布後 1 年內

公保法預計 103 年實施

105 年退撫法全面施行

優存利息較多亦
不一定有利，務
必審慎比較衡量

支（兼）領一次退休金者，如欲舊制
退休金優存利率不受影響，必須在退
撫法公布前已退休（可能有變化）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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